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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建房〔2026〕63号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5部门

关于进一步加强存量房交易管理的通知

各市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场监管局、税务局、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金融监管分局，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决策部署，规范全省存量房（即二手房，下同）交易秩序，维护交易当事人合法权益，防范市场风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及住房城乡建设部、市场监管总局相关政策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现就加强存量房交易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强化部门监管协同。加强存量房交易管理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关系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与长远健康发展，关系社会民生和谐稳定。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牵头抓总，市场监管、税务、金融管理等部门按法定职责协同履职，形成监管合力。建立跨部门常态化协同机制，推进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强化省市县三级联动，确保监管落地见效。

二、规范交易流程管理。2026年底前各市州要全面落实网签备案制度，加快实现存量房自行成交、经纪机构成交的合同网签备案“全程网办、不见面办理”，严格执行先网签备案后申报缴税、办理贷款流程。交易当事人应如实申报房屋状况、身份信息及成交价格。经纪机构应如实解释合同条款并留存告知确认记录，合同备案后变更或解除的，须由双方共同申请，注明理由并上传证明材料。对依法鉴定为C、D级危房的房屋，出售方应如实告知相关信息，受让方需书面确认已知悉危房信息。

三、强化交易资金监管。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按照相关规定将存量房交易资金纳入监管，尽快牵头整合并运行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系统，实现监管账户统一管理、资金流向动态监控、划转条件系统自动核验、全流程闭环监管；协同税务、公安、金融等部门，加快推进数据互联互通，尽快实现网签备案、房源核验、资金监管与抵押查封、纳税申报、家庭关系核查、公积金业务等信息实时共享，更大范围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最大限度利企便民。监管银行通过公开招标择优确定，建立监管银行名录库，优先选择网点覆盖广、技术支撑强、参与保交楼保交房工作的金融机构；对房地产开发项目存在违规放贷、不合理断贷停贷、未依约履行商品房预售资金账户管理责任的银行机构不得纳入遴选范围；对符合条件已纳入“白名单”的合规房地产开发项目，项目主办行未落实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有关政策要求的，不得纳入遴选范围。交易资金按“分类存入、分阶段解控”原则监管划转。存量房交易资金鼓励实行全额监管。交易双方对资金监管范围另有明确约定的，可依其约定办理，但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干涉或变相强制交易方选择或放弃资金监管服务。通过房地产经纪机构成交的，佣金应纳入监管范围，具体解付条件应在经纪服务合同中明确，并与房屋交易价款划转节点相衔接。

四、严格经纪行业管理。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督促经纪机构须严格履行房源核验、信息公示、合同解释等交易服务职责，如实报送交易信息。将实际从事房地产经纪活动、提供房源信息发布服务或撮合交易的涉房网络平台、机构纳入经纪行业管理，督促其严格落实信息核验义务。对于以个人名义发布涉房信息的自媒体，若其行为已构成持续性、商业性的经纪活动，应引导其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和从业登记。网络信息发布平台应履行对发布主体身份和房源核验码的核验责任。

五、加大监督执法力度。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会同市场监管、税务、网信等部门，大力开展存量房交易市场专项整治，重点打击发布虚假房源、签订“阴阳合同”、挪用交易资金、中介违规服务等行为，将涉房自媒体、网络信息平台纳入监管范围，依法查处发布不实信息、恶意炒作、制造市场焦虑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依法查处未履行房源核验责任的信息平台。依托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建立交易纠纷“接诉即办”机制，按规定时限办结反馈，涉嫌违法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支持新闻媒体、行业协会开展社会监督，曝光典型案例。

六、强化工作推进落实。各部门要将存量房交易管理作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协调小组一项重点任务统筹推进，确保措施落地。通过政府门户网站、主流媒体等宣传解读政策，普及资金监管、网签备案等关键环节知识。指导房地产行业协会定期组织从业人员开展法规政策与职业道德培训。省城市高质量发展协调小组办公室将定期调度工作落实情况，对落实不力、市场秩序混乱、投诉集中的地区予以通报。

本通知自2026年6月25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6月24日。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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